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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附錄-1 

台灣物業管理學會章程 
本章程經本會 2005 年 10 月 27 日第一屆第一次會員大會通過 

經內政部 2006 年 1 月 23 日台內社字第 0950016503 號函准予備查 

中華民國 99 年 3 月 4 日台內社字第 0990043700 號函准予備查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本會名稱為：台灣物業管理學會(以下簡稱本會)。 

第二條  本會為依法設立、非以營利為目的之社會團體。 

宗旨如下：本會以推展物業管理學術為宗旨 

第三條  本會以全國行政區域為組織區域。 

第四條  本會會址設於主管機關所在地區，並得報經主管機關核准設分支機構。 

前項分支機構組織簡則由理事會擬訂，報請主管機關核准後行之。 

會址及分支機構之地址於設置及變更時應函報主管機關核備。 

第五條  本會之任務如下： 

一、 物業管理學術教育及專業訓練之推廣等事項。 

二、 引進國內、外最新物業管理新知技術，並和國際物業管理學術單位合

作、交流等事項。 

三、 接受國內、外委託或自辦各項物業管理學術研究、討論等事項。 

四、 建立物業管理專業制度、品牌、選拔、評選、評鑑標準及建構 e 化社區

平台等事項。 

五、 物業管理糾紛、爭議等問題之研究建議及協助企業專案研究等事項。 

六、 推動物業管理證照制度，得協助政府及業者辦理技術士技能檢定等事

項。 

七、 基於物業管理學術及技術研究發展需要，得蒐集國內、外有關物業管理

資料（訊）及出刊叢書、刊物、宣傳品及電子媒體等事項。 

八、 其他依規定應辦理事項。 

第六條  本會之主管機關為內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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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章程所訂宗旨、任務，主要為經濟部及教育部。其目的

事業應受各該事業主管機關之指導、監督。 

第二章  會員 

第七條  本會會員申請資格如下： 

一、個人會員：凡從事物業管理相關之教育學者、專家、公職者、從業人員

及贊同本會宗旨、年滿二十歲、設籍中華民國，具物業管理專才或非物

業管理背景但有興趣者，皆得申請參加本會，填具申請書及繳納會費，

經理事會通過，得為本會個人會員。 

二、團體會員：凡經政府發照單位取得合法登記證明之物業管理之相關行業

及贊同本會宗旨之公私機構或團體，並填具申請書及繳納會費，經理事

會通過，得為本會團體會員。團體會員應推派代表三人，以行使會員權

利。 

三、贊助會員：凡對本會熱心貢獻並贊助本會工作之團體或個人，經理事會

通過者，得為本會贊助會員。 

四、榮譽會員：凡國內、外在物業管理學術業上卓有成就或貢獻之團體或個

人，經理事會通過，得為本會榮譽會員。 

五、學生會員：凡國內外公私立大專院校就讀物業管理相關學系之在學學

生，皆得申請參加本會，填具申請書及繳納會費，經會員委員會通過，

得為本會學生會員。 

第八條  會員(會員代表)有表決權、選舉權、被選舉權與罷免權。每一會員(會員代表)

為一權。贊助會員、榮譽會員及學生會員無前項權利。 

第九條  會員有遵守本會章程、決議及繳納會費之義務。當個人會員與團體會員連續

兩年未繳會費時即視為自動停權，不再另行通知，會費繳交認定期限為每

年大會舉辦日的 1 個月前。前述欠繳會費之會員，可於繳付當年度會費後，

始可於本會收訖會費日起計，於 1 個月後自動恢復原始會員權益。 

第十條  會員(會員代表)有違反法令，章程或不遵守會員大會決議時，得經理事會決

議，予以警告或停權處分，其危害團體情節重大者，得經會員(會員代表)大

會決議予以除名。 

第十一條  會員喪失會員資格或經會員大會決議除名者，即為出會。 

第十二條  會員得以書面敘明理由向本會聲明退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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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組織及職權 

第十三條  本會以會員大會為最高權力機構。會員人數超過三百人以上時得分區比例

選出會員代表，再召開會員代表大會，行使會員大會職權。會員代表任

期二年，其名額及選舉辦法由理事會擬訂，報請主管機關核備後行之。 

 

第十四條  會員大會之職權如下： 

一、訂定與變更章程。 

二、選舉及罷免理事、監事。 

三、議決入會費、常年會費、事業費及會員捐款之數額及方式。 

四、議決年度工作計畫、報告及預算、決算。 

五、議決會員(會員代表)之除名處分。 

六、議決財產之處分。 

七、議決本會之解散。 

八、議決與會員權利義務有關之其他重大事項。 

前項第八款重大事項之範圍由理事會訂之。 

 

第十五條  本會置理事十五人、監事五人，由會員(會員代表)選舉之，分別成立理事

會、監事會。選舉前項理事、監事時，依計票情形得同時選出候補理事

五人，候補監事一人，遇理事、監事出缺時，分別依序遞補之。本屆理

事會得提出下屆理事、監事候選人參考名單。理事、監事得採用通訊選

舉，但不得連續辦理。通訊選舉辦法由理事會通過，報請主管機關核備

後行之。 

 

第十六條  理事會之職權如下： 

一、審定會員(會員代表)之資格。 

二、選舉及罷免常務理事、理事長。 

三、議決理事、常務理事及理事長之辭職。 

四、聘免工作人員。 

五、擬訂年度工作計畫、報告及預算、決算。 

六、其他應執行事項。 

 

第十七條  理事會置常務理事五人，由理事互選之，並由理事就常務理事中選舉一人

為理事長。理事長對內綜理督導會務，對外代表本會，並擔任會員大會、

理事會主席。理事長因事不能執行職務時，應指定常務理事一人代理之，

未指定或不能指定時，由常務理事互推一人代理之。理事長、常務理事

出缺時，應於一個月內補選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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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條  監事會之職權如下： 

一、監察理事會工作之執行。 

二、審核年度決算。 

三、選舉及罷免常務監事。 

四、議決監事及常務監事之辭職。 

五、其他應監察事項。 

 

第十九條  監事會置常務監事一人，由監事互選之，監察日常會務，並擔任監事會主

席。常務監事因事不能執行職務時，應指定監事一人代理之，未指定或

不能指定時，由監事互推一人代理之。監事會主席(常務監事)出缺時，應

於一個月內補選之。 

第二十條  理事、監事均為無給職，任期二年，連選得連任。理事長之連任， 

以一次為限。 

第二十一條  理事、監事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應即解任： 

一、喪失會員(會員代表)資格者。 

二、因故辭職經理事會或監事會決議通過者。 

三、被罷免或撤免者。 

四、受停權處分期間逾任期二分之一者。 

 

第二十二條  本會置秘書長、副秘書長各一人，承理事長之命處理本會事務，其他工

作人員若干人，由理事長提名經理事會通過聘免之，並報主管機關備

查。但秘書長之解聘應先報主管機關核備。前項工作人員不得由選任之

職員擔任。工作人員權責及分層負責事項由理事會另訂之。 

 

第二十三條  本會得設各種委員會、小組或其他內部作業組織，其組織簡則經理事會

通過後施行，變更時亦同。 

 

第二十四條  本會得依需要由理事會聘請名譽理事長一人，名譽理事、諮詢指導委

員、顧問各若干人，其聘期與理事、監事之任期同。 

第四章  會議 

第二十五條  會員大會分定期會議與臨時會議二種，由理事長召集，召集時除緊急事

故之臨時會議外應於十五日前以書面通知之。定期會議每年召開一次，



2012 會員大會大會手冊 
 

- 53 - 
 

臨時會議於理事會認為必要，或經會員(會員代表) 五分之一以上之請

求，或監事會函請召集時召開之。本會辦理法人登記後，臨時會議經會

員（會員代表）十分之一以上之請求召開之。 

 

第二十六條  會員(會員代表)不能親自出席會員大會時，得以書面委託其他會員(會員

代表) 代理，每一會員(會員代表)以代理一人限。 

 

第二十七條  會員(會員代表)大會之決議，以會員(會員代表)過半數之出席，出席人

數較多數之同意行之。但章程之訂定與變更、會員(會員代表)之除名、

理事及監事之罷免、財產之處分、本會之解散及其他與會員權利義務有

關之重大事項應有出席人數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本會辦理法人登記後，

章程之變更以出席人數四分之三以上之同意或全體會員三分之二以上

書面之同意行之。本會之解散，得隨時以全體會員三分之二以上之決可

解散之。 

 

第二十八條  理事會、監事會至少每六個月各舉行會議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聯席會議

或臨時會議。前項會議召集時除臨時會議外，應於七日前以書面通知，

會議之決議，各以理事、監事過半數之出席，出席人數較多數之同意行

之。 

 

第二十九條  理事應出席理事會議，監事應出席監事會議，不得委託出席; 理事、監

事連續二次無故缺席理事會、監事會者，視同辭職。 

第五章  經費及會計 

第三十條  本會經費來源如下： 

一、入會費：個人會員新台幣貳仟元，團體會員新台幣陸仟元，於會員

入會時繳納。學生會員不必繳納。 

二、常年會費：個人會員新台幣壹仟元，團體會員新台幣壹萬元，學生

會員新台幣伍佰元。 

三、事業費。 

四、會員捐款。 

五、委託收益。 

六、基金及其孳息。 

七、其他收入。 

第三十一條  本會會計年度以曆年為準，自每年一月一日起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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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二條  本會每年於會計年度開始前二個月由理事會編造年度工作計畫、收支預

算表、員工待遇表，提會員大會通過(會員大會因故未能如期召開者，

先提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於會計年度開始前報主管機關核備。並於

會計年度終了後二個月內由理事會編造年度工作報告、收支決算表、現

金出納表、資產負債表、財產目錄及基金收支表，送監事會審核後，造

具審核意見書送還理事會，提會員大會通過，於三月底前報主管機關核

備(會員大會未能如期召開者，先報主管機關。) 

第三十三條  本會解散後，剩餘財產歸屬所在地之地方自治團體或主管機關指定之機

關團體所有。 

第六章  附則 

第三十四條  本章程未規定事項，悉依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三十五條  本章程經會員(會員代表)大會通過，報經主管機關核備後施行，變更時

亦同。 

第三十六條  訂定及變更本章程之會員大會年月日、屆次及主管機關核備之年月、文

號如下： 

中華民國 94 年 10 月 27 日第一屆第一次會員大會通過。 

中華民國 95 年 1 月 23 日台內社字第 0950016503 號函准予備查。 

中華民國 98 年 7 月 3 日第二屆第二次會員大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9 年 3 月 4 日台內社字第 0990043700 號函准予備查。 

 
 
 
 
 
 
 



2012 會員大會大會手冊 
 

- 55 - 
 

陸、附錄-2 

台灣物業管理學會第三屆理監事及主任委員名單 

理 事 長 黃世孟 

常 務 理 事 林宗嵩、周世璋、陳建謀 

理 事 王世燁、王敏順、王順治、李正庸、杜國源、張智元、 

高金村、陳維東、溫琇玲、蕭良豪、吳明修 

候 補 理 事 吳韻吾、吳玫芳、陳海曙、何肇喜、謝照明 

常 務 監 事 林世俊 

監 事 丁育群、江哲銘、沈英標、卜遠程 

候 補 監 事 黃昭贊 

秘 書 長 杜功仁 

副 秘 書 長 顏世禮        秘書:陳婉玲 

各 委 員 會 學術委員會主任委員：陳維東 

會員委員會主任委員：鄭文彬 

國際交流委員會主任委員：陳建謀 

財務委員會主任委員：黃昭贊 

 


